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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财务
经理仅仅入职 10 天，工资还没到
手，却要赔偿公司几十万元的损
失？

【案情介绍】
一家小微科技公司欲招聘一

名经验丰富的财务经理，宋汝前往
应聘。

在宋汝入职第 10 天，公司的
人力资源主管收到了一封自称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某”的人员发
送的电子邮件，邮件要求其整理一
份公司的最新人员名单，名单需注
明员工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
且名单应发送至“骆某”的前述发
件邮箱。

人力资源主管收到上述电子
邮件后感到很疑惑，因为这个邮箱
是某离职员工的邮箱，在某员工离
职后，人力资源主管仅将该电子邮
箱用于对外接收简历，而该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骆某对此并不知情。
稍作迟疑后，人力资源主管还是用
自己的电子邮箱往“骆某”指定的
电子邮箱发送了制作好的最新人
员名单。发送上述电子邮件后，人
力资源主管给骆某发送微信，告知
其向骆某发送前述电子邮件的情
况，但骆某未回复上述微信。

此后不久，人力资源主管使用
的前述电子邮箱便接收到了第二
封来自“骆某”的电子邮件，邮件要
求人力主管马上联系财务经理宋
汝，让宋汝添加某QQ群，有相关
工作安排。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
人力资源主管立即通过微信联系
了宋汝，并将第二封电子邮件的内
容告知宋汝。收到前述通知后，宋
汝立即加入了指定的QQ群。

加入指定QQ群后，宋汝发现
群里只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
某”和某项业务的负责人“陈某”，
二人在QQ群中沟通合同的签订、
保证金退还等工作。

宋汝加入QQ群后，“骆某”随
即在QQ群中@宋汝：“在吗，收到
回复”。S 女士：“我在呢”。“骆
某”：“你现在查一下公司账上截止
到今天可用资金有多少，查好截图
发到这里给我”。宋汝在群中发送
了公司账户余额的截图。收到上
述截图后，“骆某”继续在QQ群中
@宋汝：“你准备一下，等下安排一
笔85.8万元的退款给罗总那边”。

“陈某”也随即在QQ群中发送了
户名为罗某的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称“这是罗总那边给的退款信息”。

宋汝未找骆某或陈某当面核
实相应情况，亦未通过微信或电话
向二人核实相应情况。不仅如此，
宋汝还在未按照公司以往的对外
付款钉钉系统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的情况下，立即操作转账工作，从
公司的账户上向指定账户转账
85.8万元，并将转账截图发送到了
QQ群中。完成上述操作后，宋汝
瞬间被移出了QQ聊天群。

至此，宋汝才猛然意识到自己
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事发两年
后，上述案件仍未被侦破，该公司

被诈骗的85.8万元未被追回。
在此情况下，该公司和宋汝就

后者遭遇诈骗的责任负担问题发
生争议。公司认为，宋汝作为一名
有超过10年财务从业经验的专业
人员，未能尽到一名财务经理应有
的注意义务，给公司造成重大损
失，应就此负主要责任。宋汝则认
为，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公
司的财务制度存在漏洞，其工作获
取的收益归于公司，相应的职务风
险和损失也应当由公司承担。

无奈之下，该公司到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宋汝
就该公司被诈骗85.8万元一事存
在重大过失，并裁决宋汝向公司赔
偿12.87万元。双方均不服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裁决，诉
至法院。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劳动者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用人单位有权要求劳动
者予以相应赔偿。该案中，宋汝在
入职该公司之前具有超过10年的
财务工作从业经历，在入职公司后
担任公司的财务经理，故从财务工
作的专业性、严谨性，以及工作职
责和风险防范能力的角度来看，宋
汝均应高于公司的一般财务人员
及其他员工，对电信诈骗等财务工
作风险也应有更高的警惕性和注
意义务。

在此过程中，宋汝未尽到财务
人员必要、合理的谨慎和注意义
务，以及工作职责，其在履职过程
中的过错已经达到了重大过失的
程度，故宋汝应就此向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劳动关系的从
属性特征、宋汝的过错程度和收入
水平，以及公司的财务岗位设置不
合理、管理不规范等情况，认定宋
汝应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赔偿责
任，并酌情判决其向公司赔偿
12.87万元。

宋汝不服法院作出的上述判
决，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
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来源：“京法网事”微信公众号

新型城镇化五年行动计划出炉

国务院日前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
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对未来五年推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
务、政策措施和组织实施等作出部署。

《行动计划》提出4项重大行动、19
项重点任务及有关政策措施，涉及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就业、教育、住房等诸多
方面，一起来看看！

总体要求
经过5年的努力，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常住地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进一步健全；

协调推进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
镇化明显加快，培育形成一批辐射带动
力强的现代化都市圈，城市安全韧性短
板得到有效补齐；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
70%，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行动

重点任务包括落户、公共服务、就
业、教育、住房、社保6个方面：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

户限制，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
度。

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
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
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
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超
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
度落户名额限制。

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户籍管理政
务服务平台，提高户籍登记、迁移便利
度。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增加常住人口可享有的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基本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推进居住证与身份证功能衔接，健
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与居住年限
相挂钩的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
供机制，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
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
完善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体系。
稳定职业院校面向农业转移人口

招生规模，以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和家
政服务等用工紧缺行业需求为牵引，实
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

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提高
技能人才待遇。

推进就业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加
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

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
以公办学校为主将随迁子女纳入

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加大公办学

校学位供给力度，持续提高随迁子女在
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加快将随迁子女纳入流入地中等
职业教育、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

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
保障政策范围。

积极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支持
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市场化方式满足农
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

逐步使租购住房群体享有同等公
共服务权利。

在具备条件的城市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

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
面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
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
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
续政策。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按规定参加职
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全面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增加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数量。深入推进新
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
社会救助范围，为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提
供兜底保障。

具体有这些激励和保障政策措施：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

策
进一步推动转移支付、要素配置等

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完善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奖励资金制度，人口净流入省份可结
合实际建立健全省对下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奖励机制。

落实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向吸纳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城市倾斜
政策，发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领域
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对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较多城市的支持作用。

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合理安排人
口净流入城市义务教育校舍、保障性住
房等用地指标。

城市政府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
的权益保护和人文关怀。

健全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维护
政策

规范开展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

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
以退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
条件，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来源：中国政府网、大江网等

入职新工作仅10天，却要赔公司12万


